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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件編號：HA 25/2000 
 

香港房屋委員會  
 

房屋委員會議事備忘錄  
 

市區重建的安置安排  
 
 
目的  
 
 本文件旨在請委員同意訂立概括綱領，以便房屋委員會 (房委
會 )協助市區重建局 (市建局 )安置受市區重建影響的居民。在確立這
綱領後，房委會日後仍需與市建局訂立正式協議。  
 
 
背景  
 
2 .  為解決市區老化及市容殘舊的問題，政府擬設立市建局，以

實施及加快推行市區重建策略。在規劃署於  1999 年 10 月發表的市
區重建策略研究內，已訂出共  200 個優先重建地點，涉及約  37 000
個家庭。為方便進行市區重建，市建局需要房委會及房屋協會 (房
協 )提供足夠的安置資源。  
 
3 .  在 1999 年 11 月 20 日舉行的房委會集思會上，房委會及各
小組委員會委員討論房委會應否及怎樣協助安置受市區重建影響

的居民。委員一般認為，房委會應提供安置資源，積極協助進行市

區重建。然而，房委會必須審慎議訂安置安排，確保能與其他房委

會政策符合，而且不影響房委會其他的政策承諾。  
 
 
最新發展  
 
4 .  由於立法會現正討論市建局條例草案，立法會議員及市民都

關注有關的安置安排。因此，雖然市建局尚未成立，房委會與政府

亦適宜就此事達成初步共識。  
 
5 .  考慮到委員的意見，以及我們與規劃地政局的初步討論，我

們已就安置安排草擬條款，並於  2000 年 3 月 30 日提交策劃小組委
員會審議及通過 (見 SPC 34/2000 號文件 )。建議的安置工作綱領，
載於附件。此外，請委員注意房協已同意協助市建局安置受影響的

居民。房委會安置工作綱領所載的條款，反映以下原則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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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a)  房委會會協助市建局安置受影響的居民，但不會自動

成為該局所有安置工作的代辦人。市建局亦應同時向

房協及私營機構尋求協助。  
 
(b)  由於房委會已承諾把公屋輪候時間縮短，並須實踐其

他有關安置的承諾，因此，必須清楚定出房委會能承

擔的安置配額。  
 
(c)  政府及市建局應提供更多土地及財政資源，以便房委

會能承擔這項額外的安置工作，而不致影響到履行其

他承諾的能力。  
 
(d)  居民獲安置的資格準則，必須與房委會的既定政策符

合，以確保對於其他準公屋租戶的公平性及一致性。  
 
(e)  由於房委會供應的單位與市建局重建計劃的地點未必

配合，因此，不可以保証居民可獲原區安置。但在可

行的情況下，我們會盡量使供應的單位配合需求。  
 
( f )  市建局應負責進行凍結人口登記，執行清拆行動，以

及編配安置單位。  
 
 
下一步工作  
 
6 .  建議的安置工作綱領 (見附件 )只是房委會與政府就日後協助
市建局安置受影響居民所作的初步協議。待市建局成立後，我們會

與市建局訂定一份協議備忘錄，附件所載的建議綱領將提供有關的

基礎，以便雙方稍後就協議備忘錄訂定詳細的條款。我們與市建局

訂立正式協議 (即協議備忘錄 )前，會再次徵求委員批准。  
 
 
建議  
 
7 .  請委員在  2000 年 4 月 13 日的房委會會議上，通過附件所載
的建議條款作為房委會確立概括綱領，以協助市建局進行市區重

建。  
 
 
 
 
副本送：  租住房屋小組委員會委員  

居者有其屋小組委員會委員  
 
 
檔號：HD(CR) 53/201 
日期： 2000 年 4 月 10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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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 
 
 

市區重建  
-  房屋委員會建議的安置工作綱領  

 
 
A.  概要  
 
 房委會將會是協助市建局安置受市區重建影響的居民的機

構之一。市建局可向其他機構尋求協助。  
 
 
B. 配額  
 
( i )  房委會與市建局會協定每年 (以財政年度計 )撥予市建局作安

置用途的住屋單位數目 [包括租住公屋及中轉房屋單位 ]。這
個配額將按五年期向前推展計劃訂定。每年的配額用罄後，

房委會不會另撥單位以補不足之數。  
 
( i i )  在市建局成立的首 5 年，房委會會每年最多提供 1 000 個住

屋單位 (公屋及中轉房屋 )。如雙方同意，這個配額亦可更改。 
 
( i i i )  房委會會從現存單位中撥出安置單位。至於是否提供新落成

的單位，須視乎供應情況而定。  
 
 
C. 原區安置  
 
 房委會撥出的租住單位，將從全港各區空出單位中撥出，因

此不能保證原區安置。  
 
 
D.  補還土地  
 
( i )  政府須把已敷設公用設施的土地批予房委會，以供房委會興

建數目相等於將撥予市建局的單位數量。有鑑於建屋所需的

籌建時間，在安置計劃向前推展時，政府應在每個 5 年期內
提供足夠土地予房委會，興建額外住屋單位。  

 
( i i )  按此協議批予房委會的土地，應屬已承諾批予房委會實踐現

行每年建屋量指標的土地之外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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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E)  付還款項  
 
( i )  市建局須向房委會付還在該財政年度內撥予市建局的單位

的總發展成本。由於獲安置居民會有所流動，計算市建局應

付的發展成本時，所涉及的單位數量將會是每年的實際配額

減 5%。  
 
( i i )  計算租住單位發展成本的算式，將由房委會與市建局共同訂

定。有關成本包括工程計劃管理、設計及建築費用。  
 
( i i i )  租住單位一俟預留並編配予市建局，市建局便須開始繳付有

關單位的租金，直至該單位入伙為止。  
 
( iv)  單位入伙後，租戶便須直接向房委會繳付租金。單位的管理

及維修保養成本將由房委會負擔。單位其後若再度空置，市

建局毋須負擔有關的租金。  
 
 
F. 編配單位  
 
( i )  市建局應於每年 3 月 1 日前，把下一個財政年度所需的租住

單位組合及地區通知房委會，以便預留適當單位。為方便規

劃工作，市建局應盡可能按 5 年推展計劃的需要，把所需的
安置單位組合及地區通知房委會。  

 
( i i )  房委會每年會把特定數目的單位分批撥予市建局。市建局將

進行凍結人口的登記，並根據房委會訂定的資格準則，審查

居民的資格，然後編配單位。房委會保留權利，審核市建局

所作的單位編配。  
 
( i i i )  市建局將聯同房委會訂立制度，以防止居民在不同的重建行

動中獲得雙重福利。倘居民獲發代替安置的現金補償，他們

在指定時間內，將不符合資格接受公共房屋資助。  
 
( iv)  受市建局重建行動影響的居民，倘不符合入住租住公屋的資

格，變成無家可歸，可獲安置入住臨時收容中心或中轉房屋

單位。中轉房屋單位亦將算入單位配額之內。  
 
 
(G) 獲安置居民的權利與義務  
 
( i )  受影響居民倘已登記在公屋輪候冊，可選擇透過輪候冊獲得

安置，但他們必須符合房委會所訂的資格準則，並已輪到他

們獲配單位。他們將可繼續根據提早安置計劃，提早 1 年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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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配單位。透過輪候冊獲得安置的居民，其單位將不會算入

配額之內。  
 
( i i )  一俟獲安置入住房委會的租住單位，有關居民便與其他房委

會租戶享有同等權利及義務。他們亦須受房委會的管理政策

規限。  
 
 
H.  自置居所資格  
 
 受影響居民倘符合有關的資格準則，可以申請房委會的資助

自置居所計劃。透過這些計劃提供的資助，不會計入上述配

額。  
 
 
 
 
 
房屋署  
 
2000 年 4 月  


